延川县地下水保护与利用规划，延川县地下水调查评价编制服务采购需求

编制延川县地下水保护与利用规划，延川县地下水调查评价其核心目的在于系统、全面地掌握地下水系统的现状、规律和潜力，为后续延川县全域用水及供水能力的规划、管理、保护和决策提供科学依据。
一、采购内容及数量
1.采购内容：延川县地下水保护与利用规划，延川县地下水调查评价编制服务，含全域地下水调查、监测报告（水质、水位、水量）。气象、水文（地表水）资料，地质钻孔资料、物探资料、地下水模型、地下水资源评价结果、保护要求和管理需求，设定可量化的总量控制目标（开采量、水位变幅）、水质保护目标、超采治理目标等成果文件汇编。
2.采购数量：2项。
三、需要达到的服务目标
提供可靠的地下水资源量、可开采量数据，是确定区域水资源开发利用总量、制定地下水开采总量控制指标、优化水资源配置方案（地表水-地下水联合调度）的基础。要求对收集的资料进行系统整理、分析、评估其可靠性和可利用性，并编制资料收集与分析报告。按照相应技术要求与内容开展相关工作。
四、评价方法及标准
本项目采用综合评价法开展评审工作，评审过程及结果判定严格以GB/T 14158-1993《区域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综合勘查规范（1:50 000）》 (及系列比例尺标准)；《地下水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748号）；SL/T 789-2019 《水资源保护规划编制规程》为核心技术标准，结合项目实际需求从多维度综合考量：一是评审服务方案可行性，围绕规程规定的调研深度、规划内容完整性、实施方案可操作性等要求，评估供应商提出的全域水资源调研方案是否覆盖县域用水全领域、数据采集方法是否科学，是否符合区域性或较大范围地下水（特别是区域地下水资源评价、地质环境评价）调查的目标设定、指标体系是否符合规程及延川县实际；二是核验成果质量保障能力，依据规程对规划成果合规性、数据真实性的要求，审查供应商是否建立政策依据核查、专家咨询论证、数据现场复核等质量管控机制，以及后续成果修改完善、技术咨询服务的承诺是否明确；三是考量报价合理性，在确保服务内容全面响应本需求及规程要求的前提下，评估投标报价是否与服务工作量、技术难度相匹配，避免低于成本价或超出财政预算的不合理报价。
五、履约期限
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20个工作日内，完成全部服务内容（含调研、编制、评审修改），并提交通过专家评审及行业主管部门备案的最终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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